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法〔2024〕40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开展2024年
本市教育系统“宪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区教育局：

为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青少年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根据2024年全国“宪法宣传周”工作安排，现就开展2024年本市教育系统“宪法宣传周”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4年11月至12月。主要集中在12月1日（星期日）至12月7日（星期六）的宪法宣传周期间。

二、活动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三、宣传内容

各区、各高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围绕主题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民法典、教育法律法规、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知识；新中国宪法发展历程和宪法的地位作用；新中国成立7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等。

四、具体安排

（一）组织开展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宪法晨读”活动

12月4日上午9:00-10:00，教育部将在北京设立主会场，开展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教育系统“宪法晨读”活动，主要议程为升旗仪式、宪法晨读（内容见附件1）、合唱《宪法伴我们成长》歌曲、宣布第九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获奖名单、演讲比赛优秀选手展演、教育部领导讲话等。本市教育系统将设立分会场，与主会场同步连接参与活动。请各区积极发动有条件的中小学校通过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qspfw.moe.gov.cn)观看直播共同参与。

（二）广泛开展“宪法伴我们成长”歌曲传唱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宪法学习宣传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教育部通过普法网发布《关于开展“宪法伴我们成长”歌曲传唱活动的通知》（https://qspfw.moe.gov.cn/html/notice/20231107/20965.html）。请各单位积极组织参与，在2024年宪法宣传周及其他宪法法治教育活动中积极传唱。

（三）“我与宪法”主题演讲作品征集活动

2024年，各基层学校已根据《关于举办2024年上海市教育系统“学宪法 讲宪法”主题系列活动暨组织参加第九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的通知》（沪教委法〔2024〕22号）等要求，系统开展了各类青少年宪法宣传教育活动。请各高校、各区推荐“我与宪法”优秀学生演讲作品1件（含《参赛报名表》，见附件2），于12月10日（星期二）前以光盘报活动组委会。要求：视频时长6分钟，禁止任何特效、背景音乐等，严禁抄袭。作品标题格式：单位+选手姓名+作品名称+手机号码。

（四）“文明上网·规则建言”金点子征集活动

为进一步引导广大中学生养成科学、文明、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良好习惯，针对中学生上网用网中可能遇到的“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购安全”“信息保护”“病毒防范”“文明参与”“健康用眼”等问题，请各区组织动员广大中学生，提出30-60字的金点子（每人限提1条）。请参与学生于12月10日（星期二）前，将本人金点子内容，连同个人信息（姓名、性别、学校规范全称、年级班级、联系电话），电邮至：SHANGHAI214@126.com。电邮标题统一为：“文明上网投稿”。获选金点子建言作品将在微信公众号“上海中考发布”进行展示。

（五）“宪法宣传周”其他活动

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本市将举办2024年上海市教育系统纪念“国家宪法日”专题活动。届时，对在2024年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系列活动，尤其是“宪法卫士”网上学习竞答活动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扬（通知另发）。

五、工作要求

各区、各高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将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作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2周年的重要举措，精心策划组织，切实加强领导，健全保障机制，认真部署落实。要科学设计宪法学习宣传的内容形式，坚持贴近日常实际，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互动式、体验式宪法教育，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推动宪法教育与学校教育教学、日常管理相结合，通过开展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模拟法庭等形式丰富校园法治文化生活。要及时展示活动亮点和教育特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教育系统蔚然成风。要统筹做好“宪法宣传周”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

请各区、各高校认真总结“宪法宣传周”活动开展情况。有关总结材料以本区、本高校微信公众号推文形式，于12月10日（星期二）前报送市教委。市教委将择优在“上海教育”等网站、公众号转发，并向教育部普法网推荐报送。

联系人：陆海佳，联系电话：13524140985（同微信号）

附件：1.“宪法晨读”内容

2.演讲作品参赛报名表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24年11月29日

附件1
“宪法晨读”内容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五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附件2

演讲作品参赛报名表

所在区或高校名称：                   

	作品名称
	

	学校全称
	

	学生姓名
	
	年级班级
	

	指导教师
	
	教师手机
	

	◆声明：本人已明确并同意本次作品征集活动中的各项规定，同时对参赛作品的版权、肖像权、著作权等负责。本人允许组委会对参赛作品拥有展示和使用权。
                                作者签名:




注：请参赛选手签字后拍照，word版和签字照片版，连同演讲视频一同刻入光盘（一式三份），于12月7日（星期六）前，快递至：松江大学园区龙源路555号，华东政法大学综合事务楼中楼，邮编：201620，联系人：朱明慧，联系电话：19822635269。

	抄送：市法宣办（设在市司法局）、教育部政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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